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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社會工作臨床實習說明會議程】 
 

日期與時間： 

第一場 109 年 1月 2日(週四)中午 12:00 行 304(日間部)  

第二場 109 年 1月 5日(週日)下午 13:40 行 313(進修學院)    

 
 

主    席：李義昭主任 

 

學校督導：童俊傑老師、王明勳老師、尤寶萱老師 

 

參加對象：系所師長、學校督導、機構督導及參與此次之實習生 
 

一、 社會工作實習學校督導分工 

二、 實習注意事項 

三、 實習重要期程及內容 

四、 實習機構一覽表 

五、 新增列規範(依據 108 年 12 月 24 日會議決議) 

六、 意見與回應 

附件資料： 

附件一：機構督導資料表 

 

附件二：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附件三：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 

 

附件四：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副本)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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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108 學年度【社會工作方案實習說明會】 
 

一、 社會工作實習學校督導分工(實習生合計 38 人) 

(一) 童俊傑 老師：共 13 位 

[台南市私立聖功老人養護中心、和欣護理之家、如新護理之家、新北市少年培力園(暫

定)] 

(二) 王明勳 老師：共 13 位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淨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淨覺老人養護中心、財團法人高

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慈航護理之家

(進院)] 

(三) 尤寶萱 老師:共 12 位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高雄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慈航護理之家(日間部)、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聖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養護型] 

 

二、 實習注意事項 

(一) 保險：每一位實習生開始實習前必須購買旅平險(學校建議購買額度：意外傷害(死亡) 

200 萬/醫療 5 萬/住院日額 1000 元)。購買期間同實習期間，另若有需要於其他時間實

習，請於實習期間務必購買保險。購買完請執收據至本至系辦蓋章(正本系辦留存，學生如

有校留影本一份)。 

(二) 實習費用：依據各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三) 各種作業、及行政流程時間 

1. 校外實習合約書：已由系上發公文至各單位，若有需求請協助繳(送)回學校(一式兩

份)。 

2. 機構督導資料表：109 年 1 月 17 日(五)前繳至系上(傳真、掃描或是寄紙本至系上，紙

本正本需寄回系上)，由系上召開委員會討論審定督導資格，審定後由系上統一頒發機

構督導聘書(原則上一名/機構)以及機構感謝狀。(詳見附件一：機構督導資料表)。 

3. 機構用實習評分表：請於實習完畢兩週內繳(寄)回系上(務必請機構督導簽章)(詳見附

件二：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4. 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請於實習完畢一個月內繳(寄)回系上(正本需至少每人一式三

份，雙面列印，不得手寫，機構與學校分別用印完畢後會通知學生統一至系上領取)。

列印前可請學校督導或尤寶萱老師協助初審文件(詳見附件三：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 

5. 督導時間：機構督導至少(個別或團體)督導兩次，學校督導至少(個別或團體)督導兩次

(可安排機構拜訪)，合計至少四次督導。 

6. 成果報告書：109 年 5月 1 日(五)前繳至系上，成果報告書正本需至少每人一式三份送

至系上進行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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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工具書： 

1. 萬育維(2012)。社會工作實習手冊。台北：紅葉。(自修) 

2. 高迪理、尤幸玲(2003)。社會工作實習：學生指引手冊。台北：雙葉。(自修) 

3. 高苑科技大學銀髮族事業管理學位學程(2015)。社會工作實習手冊。高雄：高苑科技大

學。 

 

三、 實習重要期程及內容 

(一) 實習說明會： 

第一場 109 年 1 月 2 日(週四)中午 12:00 行 304(日間部)  

第二場 109 年 1 月 5 日(週日)下午 13:40 行 313(進修學院) 

自傳、履歷、實習計畫書(繳交或公文函送給機構) 

1. 帶一份學校的實習手冊給機構督導參閱  (可提供電子檔) 

2. 實習說明會資料及重要期程可供機構參閱(可提供電子檔) 

 

(二) 實習期末報告： 

第一場 109 年 4 月 10 日(五)下午 13：00 (日間部)   (地點：行 308) 

第二場 109 年 4 月 12 日(日)下午 13：00 (進修學院) (地點：行 313) 

1. 每位實習生需準備期末口頭報告(ppt 約 20 張，包含實習成果、實習心得及反思等)。

每人約 15 分鐘(包含個人實習回顧影片)。 

2. 影片：機構簡介影片(可個人作業或是團體作業)、個人實習回顧影片(個人作業)各約 3

分鐘。 

3. 邀請各機構的督導、主管或相關人員參與。 

 

(三) 實習作業內容(詳見實習手冊) 

1. 實習計畫書 

2. 履歷、自傳 

3. 機構簡介及評估(含 SWOT 分析) 

4. 週誌(依實際實習週數而定)(應有機構督導及學校督導評語及核章) 

5. 方案緣起(可依實際內容調整) 

6. 問題陳述與需求評估(可依實際內容調整) 

7. 文獻探討 

8. 方案目標 

9. 方案計畫內容(可依實際內容調整) 

10. 經費預算 

11. 方案預期效益(可依實際內容調整) 

12. 方案成果報告(可依實際內容調整) 

13. 督導紀錄(學校督導紀錄、機構督導紀錄合計至少四篇，含個督與團督) 

14. 實習總心得(至少 2000 字) 

15. 實習成果簡報：依作業內容製作 PowerPoint 檔、機構簡介影片及製作個人實習回顧影

片，每人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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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績評量(詳見實習手冊) 

1. 實習結束兩週內，請機構評定實習學生成績後繳(寄)回系上。 

2. 實習學生應出席實習成果發表會，否則不核予實習成績(特殊狀況需單位主管同意後請

假另案處理)。 

3. 實習成績評量：實習成績佔 60% (機構督導 30%、學校督導 30%)、實習成果簡報 40%(內

容製作 60%、報告表現 40%)，總分 70 分為及格。 

4. 實習成果報告書，應經成果發表會評審老師評定後修正，始能裝釘建檔存查(正本至少

一式三份，機構存留一份、學校存留一份、學生個人存留一份)。另務必要打上書背，

繳交至系上後，經系上審核無誤即進行社會工作實習證明用印(如與相關規定不符合，

仍會請同學領回，並於修正後繳交)。 

5. 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經成績評定合格並完成繳交實習報告後，請機構、學校用印(每

人至少一式三份，機構存留一份、學校存留一份，學生個人存留一份)。 

 

※社會工作實習業務相關事宜聯絡窗口 
系辦蘇琪媚助理~ 連絡電話 07-6077072，  信箱 mba@cc.kyu.edu.tw 

系所尤寶萱老師~ 連絡電話 0918-202099， 信箱 t70240@cc.kyu.edu.tw 

系辦李義昭主任~ 連絡電話 07-6077072，  信箱 mba@cc.kyu.edu.tw 

mailto:mba@cc.kyu.edu.tw
mailto:mba@cc.ky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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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習機構一覽表 

 

編號 部別 姓名 實習單位 學校督導 

1 日間部 曾鈺婷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

私立聖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尤寶萱 

2 日間部 陳奕攸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

私立聖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尤寶萱 

3 日間部 廖姿涵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

私立聖和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 
尤寶萱 

4 進院 林殿鈞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高雄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尤寶萱 

5 進院 莊雅婷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高雄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尤寶萱 

6 進院 熊志偉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高雄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尤寶萱 

7 進院 羅文成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高雄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尤寶萱 

8 進院 沈惠卿 高雄市關懷婦幼協會(高雄市都會北區原住民族家庭服務中心) 尤寶萱 

9 日間部 曾雪榕 慈航護理之家 尤寶萱 

10 日間部 王育慈 慈航護理之家 尤寶萱 

11 日間部 蔡佩珊 慈航護理之家 尤寶萱 

12 日間部 何盈蓁 慈航護理之家 尤寶萱 

13 進院 陳心慧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淨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淨覺

老人養護中心 
王明勳 

14 進院 王文琴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15 進院 李明宗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16 進院 張敏綉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17 進院 湯智雄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18 進院 黃彥彰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19 進院 溫姿穎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20 進院 鄧嘉男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21 進院 洪苡嘉 
財團法人高雄市華仁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

華仁茄萣日間照顧中心 
王明勳 

22 進院 林淑雲 慈航護理之家 王明勳 

23 進院 廖惠俐 慈航護理之家 王明勳 

24 進院 趙惠卿 慈航護理之家 王明勳 

25 進院 伍紹銨 慈航護理之家 王明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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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部別 姓名 實習單位 學校督導 

26 進院 高世容 台南市私立聖功老人養護中心 童俊傑 

27 進院 李素琴 台南市私立聖功老人養護中心 童俊傑 

28 日間部 周怡君 台南市私立聖功老人養護中心 童俊傑 

29 進院 施雅君 如新護理之家 童俊傑 

30 進院 夏志剛 如新護理之家 童俊傑 

31 進院 黃亞男 如新護理之家 童俊傑 

32 進院 蔡妃珊 如新護理之家 童俊傑 

33 進院 陳子堅 和欣護理之家 童俊傑 

34 進院 陳美蘭 和欣護理之家 童俊傑 

35 進院 盧文萍 和欣護理之家 童俊傑 

36 進院 吳燕玲 和欣護理之家 童俊傑 

37 日間部 陳怡文 新北市少年培力園 童俊傑 

38 日間部 彭康政 新北市少年培力園 童俊傑 

 

五、新增列規範(依據 108 年 12 月 24 日會議決議) 

(一)新增申請「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副本)申請書」之相關辦法 

說明：因考量到校友多次回校申請相關證明文件，故擬定此辦法以利校內行政人員及校友

更瞭解相關證明申請之流程及辦法，故訂定此辦法。 

 

(二)新增機構督導人員資格 

說明：實習委員會議中提出機構督導若為機構內之兼任人員，在督導功能(監督、教育及支

持功能)上與時間規劃等面向與專任人員相比仍有所不足之處，為求學生可在實習期間受到

機構之良好督導，培育未來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回饋社會，故於機構督導資格中新增「擔任

機構內專職人員」之項目。 

 

(三)新增成果報告規範 

說明：考量學生及行政人員在彙整成果報告或是審核相關文件時，有更明確的規章辦法，

於成果報告書繳交時新增「成果光碟以 CD棉袋裝，並放置於成果報告最後一頁」、「成果

報告書需上膠膜」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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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機構督導資料表 

高苑科技大學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位學程 

社會工作實習「機構實習」機構督導資料表 

 

 
 
 
 

實習機構名稱：                                       

實習機構地址：                                       

實習機構電話：                                       

□ 臨床實習    □ 方案實習 (請勾選) 

學 生 姓 名 ：（1）               （2）                   

   (由學生填寫)   （3）               （4）                

（5）               （6）                   

               （7）               （8）                

     
＊註：臨床實習至多指導四名；方案若指導兩組請分別填寫 

 

督導姓名 職      稱 學、經歷 

 
 

 

專職人員之職稱 

 

                 

學歷： 

 
經歷(年資)： 

茲同意上述學生於 

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前來本機構實習 

 
機構核章：(請蓋大小章) 
 

以下資料煩請機構督導填寫並請機構核章後，交由實習生繳

回，俾辦理機構實習合約及督導聘書行政作業。 

電話： 07-6077072/傳真：07-6077116 

                     學校實習聯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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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機構用實習評分表 

高苑科技大學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位學程 

學生社會工作課程實習機構督導評核表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督 導：                    

實習學生姓名：                   

□ 臨床實習    □ 方案實習  (請勾選)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評分項目與比重： 

   一、勤到出席情況      (15%)                            

   二、學習態度          (15%)                            

   三、社會工作專業能力  (15%)                            

   四、指定工作之執行    (15%)                            

   五、建立人際關係能力  (10%)                            

   六、作業品質          (15%)                            

   七、作業繳交時效      (15%)                            

 

總 分：          

  與其他同期實習生相比較，表現情形：（□優等  □中等  □較差） 

機構督導評語： 

 
 
 
                                機構督導簽章： 

 
註：1.單位評分未滿 70 分者，視為不及格。 

(機構評分佔實習成績 30%、學校督導評分佔 30%、實習成果發表佔 40%) 

2.請於評分後簽名並彌封，實習結束兩週內繳(寄)回學校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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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書 
 

 

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 

姓 

名 
 性 

別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就讀學校、系所 高苑科技大學 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實習機構名稱 

 

 
 

（請填機構全名，含部門/單位名稱） 

實習項目 

（請勾選） 

實習內容 

（請勾選） 

□個案工作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演練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紀錄撰寫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社工倫理學習 

□團體工作 □團體工作規劃 

□團體帶領 

□團體評估及記錄 

□社工倫理學習 

□社區工作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源、社會指標等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社工倫理學習 

□行政管理 □社會工作研究 

□方案設計與評估 

□資源開發與運用 

□督導、訓練與評鑑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社工倫理學習 

實習期間 第 1 次：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合計 小時。 

第 2 次： 年 月 日起 年 月 日止，合計 小時。 

（至少二次，超過自行加註） 

實習時數 共計 小時。（至少 4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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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蓋關防處） 實習督導資格（請勾選）： 

□ 現任社會工作師 
 

□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應試

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實習督導：（簽章） 
 
 
 

  年  月  日 

機構負責人：（簽章） 
 
 
 

  年  月  日 

 

 
 
 

學校系、所名稱： 
 
學校系、所主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本證明書可作為報名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之用。 

2.本證明書須由學校依申請人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者皆應負法律責任。 

3.實習若係在同一機構實施者，本證明書僅需填寫 1 份，並由實習機構及學校證明即可；但實習若 

  在不同機構實施者，本證明書請分別填寫 1 份，並由各該實習機構及學校證明。 

4.本證書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 

5.申請人如持用已開具修正前之證明書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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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苑科技大學 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社會工作（福利）實習或實地工作證明書(副本)申請表 

學生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學 制 
□ 二技(日間部) 

□ 四技(日間部) 

□ 二技(進院) 

姓 名 (中文姓名) 學 號  

聯 絡 電 話  入學年  

通 訊 地 址  

 

 

 

 

請貼身份證正面影本 

 

 

 

 

 

 

 

 

請貼身份證背面影本 

 

 

 

 

郵寄申請補發證書者，請填(貼)妥本申請書及準備下列資料及物品寄至本校。 

1. 工本費：證明書 50 元(請附現金)。 

2. A4 回郵信封：請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並貼足 36 元掛號郵資。 

3. 作業時間：到件後約 3~7 個工作天。 

郵寄地址：821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 1821 號 銀髮事業暨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收 

【請註明：補發社會工作實習證明文件】。 

 

申請人(親簽或蓋章) 承 辦 人 學 程 主 任 

   

 


